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江苏天奈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审慎、客观的

立场，对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的相

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拟与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投资协议书暨对外投资

的议案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与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投资协议书

暨对外投资项目，有利于提高公司主营业务产品产能及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提升公司整体投资效益、业务规模和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本

次投资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外投资项目。 

二、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有助于提高公司市场竞争

力。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进一步完善和提升产业发展布局的重要举措，符合公司

总体发展战略要求，对公司的业务布局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符合公司长期发展

需要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本次投资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

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项目。 

（以下无正文） 

  










